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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 嘉 县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获政复决字〔2021〕30号

申请人：浮** 性别：男 出生年月：19**年*月

住所：河南省获嘉县徐营镇徐营东街村**号

被申请人：获嘉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：张吉林 职务：

局长 地址：河南省获嘉县友谊大道西段

第三人：浮* 性别：男 出生年月：19**年*月

住所：河南省获嘉县徐营镇徐营东街村**号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17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本

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于 2021 年 7 月 6 日收到该申请，

经审查，依法予以受理。并于 2021 年 7 月 8 日通知第三人

参加行政复议。第三人于 2021 年 7 月 9 日就同一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经审查，决定并案

审理。因案件情况复杂，经批准决定延期 30 日作出行政复

议决定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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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请求：1.撤销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17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2.请求给予被处罚人刑事处罚。

申请人称：2021年4月14日，第三人带人翻墙进入我家，

把门锁撬开，强行将尸体抬到我家，严重侵犯我个人权利。

申请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有：1.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

31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复印件一份；2.现场照片打印件一

张；3.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

被申请人称：对违法行为人做出的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

〔2021〕31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

合法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。本案中，徐营派出所 2021 年 4

月 14 日接到报警后，及时到事发现场进行勘查，并制作了

现场图，拍摄了现场照片，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，固定证据，

足以证明违法行为人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事实，有现场

图、当事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等为证，违法行为人两次询问

笔录也如实陈述了侵入住宅的过程。故根据上述事实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条第（三）项、

第十九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于 2021 年 5 月 8 日对违法行

为人做出了拘留十ー日的处罚，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

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并无不当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浮**

（被侵害人）、浮*（违法行为人）均认为对方的行为已经

涉嫌犯罪，要求追究对方当事人相应的刑事责任，并以此为

理由申请行政复议。对此，被申请人认为本案报案人在报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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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就称因纠纷发生争执，被申请人受理案件也是以属于本

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的。经过调查没有发现犯

罪线索，径行按照行政案件依法作出处罚。如果申请人认为

对方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，要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应当依

法提出控告，这属于刑事立案审查的范畴。并且只有在公安

机关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，当事人能向公安机关提出复

议、复核，对复议、复核结果不服的，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

立案监督，而不是向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。请求依法维持

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有：2021年 4月 14日浮*涉嫌

非法侵入住宅案件案卷复印件等。

第三人请求：1.撤销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17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2.请求浮**承担诈骗罪、过失致人

死亡罪的刑事责任。

第三人称：2021年 3月初，第三人之父被申请人骗到新

疆打工，2021年 4月 5日上午第三人之父在工地发病，当天

下午工地负责人通知第三人汇医药费，第三人之父住院后病

故。申请人回到徐营，给第三人 3000 元路费，第三人前往

新疆，将尸体拉回。申请人表示第三人之父没有给他打工，

与他没关系。经村委会、派出所、乡干部调解，申请人只赔

付 2万元拒不多赔，激化矛盾。第三人称等申请人两天，如

果再不露面，就将棺材抬申请人家以示抗议。2 天半后村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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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传话：“人家让你抬，宅基地不要了，在城里买房住”。才

造成第三人抬棺木的过错，第三人虽有过错但完全是被逼走

投无路。派出所、政府劝第三人把棺木抬走，第三人立即抬

出来了。他们说不会给第三人任何处分，但第三人抬出棺木

后，将第三人拘留。至申请复议时，依然没有给第三人行政

处罚决定书，这是严重违法的。

第三人提供的主要证据有：1.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

31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复印件一份；2.徐营镇徐营东街村

村委会证明复印件一份；3.录音材料复印件一份；4.民事诉

讼答辩状复印件一份；5.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等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1年 3 月份，第三人之父浮***跟随申

请人前往新疆打工，在新疆打工时生病死亡。2021年 4月 6

日第三人前往新疆。之后因此事第三人多次找申请人协商赔

偿事宜，双方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。4月 14日中午，

第三人翻墙进入申请人家中，将门锁卸掉，随后将陈放浮***

遗体的棺材放到申请人院内，以此让申请人出面协商赔偿事

宜。申请人妻子知道此事后报警，经劝说后第三人于 2021

年 4 月 15 日下午将棺材等物品从申请人家搬走。被申请人

接警后，派出民警前往现场出警处置。被申请人根据相关违

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条第（三）项、第十

九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于 2021年 5月 8日作出案获公（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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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罚决字〔2021〕31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第三人作

出了拘留 11日的处罚。

上述事实有各方提供的证据证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审理的重点是被申请人获嘉县公安局

作出的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31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是否合法，包括认定事实是否清楚、适用依据是否正确，

程序是否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

工作。”被申请人有权处理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，具有做

出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

第三人未理性处理纷争，依法维权，发生非法侵入申请

人住宅的违法行为，案发后，第三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，

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事实，属主动投案。被申请人综合案件

起因、违法行为性质、行为方式、危害后果等因素，认定第

三人非法侵入住宅行为成立，属于情节较重，该认定并无不

当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四十条第（三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

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

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：……（三）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、非法侵入他人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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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。”之规定，作出给予第三人行政拘

留 11 日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适当，符合处

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罚原则。

被申请人在受理本案后，依法展开调查，对当事人及相

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制作了询问笔录。被申请人在查清

案件事实后，决定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，并且在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前，向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，告知了

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依据以及陈述申辩的权利，保障了

申请人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，被申请人

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被申请人

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，依法履行了受理、调查、告知、作出

处理决定、送达等法定程序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理由是

认为对方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依据

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五条之规定，对

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

件的，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；在办理过程中，认为

涉嫌构成犯罪的，应当按照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

定》办理。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（五）项规定，违法行为

涉嫌构成犯罪的，转为刑事案件办理或者移送有权处理的主

管机关、部门办理，无需撤销行政案件；公安机关已经做出

行政处理决定的，应当附卷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安机关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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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属不同程序，并不存在对违法嫌疑人

进行行政处罚后，会对其刑事立案造成障碍的情形。本案中，

如申请人认为第三人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，应通过公安机

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相关程序要求被申请人予以处理，无需撤

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进行刑事立案，被申请人

对案件是否进行刑事立案的行为属刑事诉讼法调整范畴，不

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第三人要求申请人承担诈骗罪、过失致

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，与案涉行政处罚行为无关，本机关不

予审理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

据充分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（一）项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获嘉县公安局作出的获公（徐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

317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获嘉县人民政府

2021年 9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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